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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

  政策内容

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对企业、个体
工商户应缴纳的耕地开垦费、污水处理费等 14 项收费，自应缴之日起
缓缴一个季度，不收滞纳金。具体包括：无线电频率占用费，电信网码
号资源占用费，耕地开垦费，土地复垦费，污水处理费，生活垃圾处理费，
城市道路占用、挖掘修复费，水土保持补偿费，农药试验费，渔业资源
增殖保护费，草原植被恢复费，药品注册费，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，水
资源费（我市已于 2016 年实行水资源费改税改革，不涉及水资源费）。

 适用对象
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。

  操作流程

由各收费项目的执收单位负责核对企业（个体工商户 ) 信息和应缴
费金额，予以登记并自动实施缓缴。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无需申报办理。

 兑现时间

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自应缴之日起缓
缴一个季度。如：某企业 2022 年 11 月 10 日应缴纳污水处理费，其缓
缴期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2 月 9 日。

  责任分工

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政策宣传解读。各级工信部门、自然资源部门、
住建部门、水利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、林草部门、药品监管部门、城市
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、税务部门等有关部门负责政策宣传及落实工作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财政局　寇新莲　0316-2638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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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政策内容

2022 年 10 月 8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础设施工程建设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应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的，实行阶段
性缓缴政策，缓缴期限为自应缴之日起缓缴一个季度。

 适用对象
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单位。

  操作流程

（一）工程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出缓缴工程质量保证金申请。

（二）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补充合同，明确缓缴的工程质量保
证金补缴时间及方式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按要求拨付施工单位工程款。施工单位在缓缴期限
届满后，及时补缴工程质量保证金。

 兑现时间

政策执行期内持续推进。

  责任分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督促各方责任主体落实政策
措施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监督指导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　马文亮　0316-5908206

阶段性缓缴工程质量保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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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监管白名单政策

  政策内容

纳入白名单的工程项目或生产企业，原则上不主动进行现场调研
指导。对纳入白名单的重点排污单位，在清单实施期间可做为“双随机”
一般监管对象实施监管。白名单企业被列入本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的
各类环保专项行动、专项检查范围或列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
查计划的，一般不进行现场检查，以非现场方式为主开展执法检查，
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，仅对施工场地上石方作业、建筑拆除、
喷涂粉刷、护坡喷浆等建设工序予以启动应急响应，其他建设工序正
常施工，生产企业准许从事特定保障任务的生产经营活动，保障企业
良好生产建设环境。

 适用对象

重点建设项目、重点民生项目、重点优质制造企业、重点出口企业、
重点战略性新兴企业、民生（军民融合）保障企业、重点疫情防控企业。

  操作流程

申报流程：由纳入范围事项对应市级管理部门负责征集汇总相关企
业（项目）申报材料后报送省级对应管理部门，经省相关部门初审同意
后正式报省生态环境厅；审核流程：由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县级生态
环境部门对提交的相关企业（项目）进行初审后提交省生态环境厅。省
生态环境厅在征求省相关部门意见后形成审核意见，并进行公示，通过
公示的企业（项目）正式纳入白名单管理。

 兑现时间

长期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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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责任分工

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白名单企
业（项目）的初审工作，并督导落实差异化管控措施；市发展和改革委
员会负责征集汇总拟纳入白名单的重点建设项目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
名单，并对申报项目、企业相关手续进行核查；市商务局负责征集汇总
拟纳入白名单的重点出口企业名单，并对申报企业进行核查；市工业和
信息化局负责征集汇总拟纳入白名单的优质制造企业名单，并对申报企
业进行核查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征集汇总拟纳入白名单的重点民
生项目、重点建设项目、民生企业名单，并对申报项目、企业进行核查；
市新闻出版局负责征集汇总拟纳入白名单民生保障企业名单（重点出版
物印刷），并对申报企业进行核查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征集汇总拟
纳入白名单涉及民生保障重点项目和企业，并申报项目、企业进行核查；
市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征集汇总拟纳入白名单民生保障（军
民融合）企业名单，并对申报企业进行核查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生态环境局　李海林　0316-21935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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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政策内容

支持我市有实力的企业和专业机构建设和运营海外仓，申报省级跨
境电商公共海外仓。

 适用对象

符合条件的外贸企业。

  操作流程

①按照省厅统一安排部署，指导企业组织材料，初审后上报；②及
时与省级部门沟通，告知企业审核结果。

 兑现时间

长期推进。

  责任分工

市商务局负责组织实施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商务局　王文胜　0316-5902127

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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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好各类展会平台

  政策内容

积极组织企业参加 RCEP、“一带一路”等专场线上展览会。

 适用对象

全市有意向参展的外贸企业。

  操作流程

①按照省厅通知要求组织我市企业申报河北省线上“一国一展”“多
国一展”贸易促进活动；②配合承办单位做好我市企业线上对接相关工
作。

 兑现时间

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

  责任分工

市商务局负责组织实施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商务局　韩蜜蜜　0316-5902127



· 7 ·

吸引外商投资

  政策内容

加强对制造业外资企业的支持服务，确定一批重点项目和企业，协
调解决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困难问题。

 适用对象

全市重点制造业外资企业。

  操作流程

①确定企业名单；②明确联系服务人；③企业通过省外资信息直报
平台及其他方式提出诉求；④会同市有关部门协调解决问题。

 兑现时间

长期。

  责任分工

市商务局负责组织实施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商务局　李君波　0316-59021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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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（技改）
专项资金奖补政策

  政策内容

对已办理完成备案（核准）、土地审批、环评批复等手续，并已开
工建设的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，由省级工业转型升级（技改）
专项资金按照“先投后补”方式给予资金补助，补助比例原则不超过项
目设备投资（以审计为准）的 10%，支持额度上限 800 万元。

 适用对象

项目实施单位在廊坊市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京津冀产业
协同发展重点项目实施单位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，需提供统计部门和
税务部门的证明材料，证明企业的工业增加值、投资数据已在本地入统，
并已在本地纳税。

  操作流程

按照省工信厅“百项示范”项目申报指南要求，市工信局组织各县
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廊坊开发区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局
全面开展项目申报工作。县级工信部门筛选符合申报方向、条件成熟的
项目推荐上报，市工信局初审合格后上报省工信厅。省工信厅组织开展
项目评审、现场核查，对满足条件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。

 兑现时间

按省下拨计划落实。

  责任分工

市工信局综合规划科负责该项政策的宣传、落实、解释说明等工作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工信局　党国振　0316-23380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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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

  政策内容

严格落实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，设立投诉举报电话，做
好中小企业投诉受理工作，推动各级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、大型国有企
业及时支付采购中小企业货物、工程、服务的账款。

 适用对象

中小企业。

  操作流程

相关企业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0316-5556789 进行投诉，按要求提
交相关材料。受理投诉部门收到投诉后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审查。
对符合要求的投诉，纳入清欠工作台账，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，
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将投诉线索转交并督促市有关部门、地方人民
政府及时核查处理。

 兑现时间

办结后及时兑付。

  责任分工

市工信局负责政策宣传、落实和清欠投诉线索的受理、交办和督导
工作；市财政局负责市直部门（含所属机构）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核处工
作；市国资委负责市属国有企业拖欠账款线索核处工作；各县（市、区）
政府负责本地线索核处工作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工信局　王彪　0316-233809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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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 
规范执法行为

  政策内容

全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严格落实《河北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《河
北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》《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
法》，把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与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紧密结合、有机
衔接，着力推进行政执法透明、规范、合法、公正；常态化开展行政执
法规范化监督检查工作，方式包括案件评查、执法检查、执法信息公示
排查等；积极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正确适用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，
对不触碰底线的轻微违法行为，在法定权限内给予市场主体容错纠错空
间，以良法治理促进市场主体持续健康发展。

 适用对象

市、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

  操作流程

（一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出台《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
法公示实施办法》《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实施办
法》《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》《廊坊
市市场监管领域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》等行政执法配套文件，督
促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出台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
相关制度文件并严格落实，正确适用《廊坊市市场监管领域首次轻微违
法行为免罚清单》；

（二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
法“三项制度”落实情况和《廊坊市市场监管领域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免
罚清单》适用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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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兑现时间

持续推进。

  责任分工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制定市本级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相关配套
文件，组织开展行政执法规范化监督检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
理局负责制定本部门“三项制度”相关配套文件并严格落实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　王　娟　0316-23386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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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抓好物流保通保畅

  政策内容

公路防疫检查点不能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，对货运车辆进行劝返
或限制通行，切实做到“道路不阻断、查验不劝返、车辆不拥堵、政策
不加码”。积极组织实施“情谊河北・冀路畅行”关心关爱货车司机行
动，全力抓好在途服务，持续推动各地免费为货车司机等交通物流人员
开展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。

 适用对象

货运车辆司乘人员。

  操作流程

（一）对无高中低风险地区行程的货运车辆，不得限制其正常通行；
对于有中高风险区所在城市行程（即来自低风险区）的货车司乘人员，
可采取“即采即走即追”+ 闭环管理、无接触式装卸作业等措施，不得
采取强制劝返、隔离等措施；对来自中高风险区、健康码异常的货车司
乘人员，严格执行当地疫情防控措施，妥善处理转运货物；实行全域静
态管理的城市，不得“一刀切”限制货运车辆通行。

（二）在高速公路出口和普通干线公路省界防疫检查点对入冀人员
开展“落地双检”，要就近配套设置充足的核酸检测点，为实施“核酸
采样 + 抗原检测”闭环管理提供充足停车场地。对等待抗原检测结果、
闭环管理以及因疫情滞留的货车司机，提供饮水、用餐、如厕等基本服务。

（三）属地政府确保应急保障运输电话 24 小时畅通，落实一小时
内接办处置机制要求，及时协调解决不通不畅问题。

 兑现时间

自 2022 年 9 月 22 日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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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责任分工

属地政府负责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，公路防疫检查
点的公安、卫健、交通等部门负责货运车辆查验管控和服务保障工作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廊坊市交通运输局　蒋圣国　0316-52165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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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实际种粮农民 
一次性补贴政策（第三批）

  政策内容

为应对农资市场价格上涨形势，对种粮农民安排发放一次性补贴资
金，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，支持开展秋收秋种。

 适用对象

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的实际种粮者，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
农民，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民企业等新型
农业经营主体，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。

  操作流程

各县结合本辖区实际，制定具体工作实施方案。按照“村组登记、
乡镇审核、县级核定”的程序，对农户粮食种植面积进行登记核实；县
（市、区）财政局根据农业农村局核定后的粮食种植面积等相关数据，
测算确定补助标准，通过“一卡（折）通”方式发放补贴资金。

 兑现时间

2022 年 9 月 20 日前。

  责任分工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基础信息核实工作；财政部门做好资金拨付
工作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农业农村局　邢建权　0316-2266096

市  财  政  局　李　可　0316-26386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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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援助“暖心活动”

 政策内容

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就业援助“暖心活动”，集中帮助困难群众
就业创业。

 适用对象

1、失业 1 年以上、大龄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身有残疾的登记失
业人员；2、脱贫家庭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零就业家庭以及身有残疾、
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；3、其他就业困难人员。

  操作流程

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向所在地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参加活动；对有就业
需求的，有针对性地推荐工作岗位；对有创业需求的，有针对性地提供
创业服务；对有培训需求的，有针对性地提供培训信息。符合条件人员
通过关注公众号，获取“点对点”定向推送的岗位信息，或通过“招聘
流动平台”“直播待岗”等方式参加活动。

 兑现时间

2022 年 8 月至 10 月。

  责任分工

由市就业服务中心解释说明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　余　玲　0316-22275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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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校未就业
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

  政策内容

对未就业毕业生核实完善实名登记信息。集中发布服务公告，健全
完善帮扶机制，高频开展招聘服务，深入开展职业培训，推动创业带动
就业，大力组织就业见习，加快就业政策网上办理，推进公共岗位加速
招聘，实施困难人员结对帮扶，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权益。

 适用对象

2022 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35 岁以下登记失业青年。

  操作流程

未就业毕业生可通过人社部未就业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进行登
记。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对登记毕业生信息及教育部门移交未就业毕
业生信息进行核实、完善，建立实名台账，摸清服务需求，对有就业意
愿的，提供职业指导、岗位推介、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机会；对有创业
意向的，提供创业培训、创业服务和政策扶持；对暂无就业意愿的，做
好状态记录，及时跟进服务。

 兑现时间

2022 年 7 月至 12 月。

  责任分工

由市就业服务中心解释说明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　马　晔　0316-22278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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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

  政策内容

积极开发就业见习岗位，组织有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参加
就业见习。见习期间，由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提供基本生活费，办理人
身意外伤害保险。对见习单位给予见习补贴，每个见习人员不超过当地
最低工资标准，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。对见习后留用率 50% 以上的见
习单位，补贴标准提高 10%。

 适用对象

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贫困县及民族县中职学校（含技工
学校）毕业生和 16-24 岁失业青年。

  操作流程

用人单位在各地线上就业服务信息化平台和线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
提请申报见习单位各地人社部门审核同意后，向社会公开发布本地见习
单位目录和见习岗位清单，指导符合条件的青年进行线上线下报名，组
织开展上岗对接，按规定发放见习生活补贴。

 兑现时间

长期。

  责任分工

由市就业服务中心解释说明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　马　晔　0316-22278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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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创业载体筑巢”计划

  政策内容

政府投资的创业载体 30% 左右场地向高校毕业生免费开放。

 适用对象

初次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或初次领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时间不超过一
年的高校毕业生。

  操作流程

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向政府投资的
创业载体提出申请，或到政府投资的创业载体直接申请，按规定办理入
驻。

 兑现时间

长期。

  责任分工

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解释说明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　徐　晨　0316-22270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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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

  政策内容

土地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利用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
房、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等方式；财政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争取上级补助
资金和专项债券；金融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运
营的信贷支持力度，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、运营企业发行不动产投
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融资；税费支持政策包括住房租赁企业向个人出
租保障性租赁住房可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；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免收
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；用水、用电、用气价格等按照居民标准执行。

 适用对象

    产业园区、住房租赁企业、房地产开发企业、各级政府等有建设筹集
保障性租赁住房意向的各级主体。

  操作流程

（一）建设或运营主体按当地要求，提交相关资料，提出项目认定申请。

（二）市（县）相关部门对资料进行审核。

（三）资料通过审核后，由市（县）住建部门出具保障性租赁住房
项目认定书，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管理，并落实相关政策。

 兑现时间

持续推进。

  责任分工

市住建局牵头，市政府及各县（市）政府制定政策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
市直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落实。

 联系人及电话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　谢占全　0316-22506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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